
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西六环路-市界段）工程

临时道路施工招标

第七章 技术规范



第 100 章 总则

1、 101.01-1 条修改为：

1. 本规范适用于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西六环路-市界段）工程临时道路施工及管理。

本工程全部分项工程质量达到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

程》（JTG F80/1—2017）中的合格等级标准。如技术规范、图纸设计、《公路工程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等现行标准规范要求不一致时，按标准较

新、较高者执行。

2、 101.04 增加第 5 条，内容如下：

5.本规范系依据《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 年版）为本工程招标而编写的专

用本，凡技术规范中所出现的本规范皆指此文件。

3、 101.08 修改第 2 条

2.在施工期内，承包人应按照合同条款要求办理保险，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

任险和农民工工伤保险。保险期限自投保工程动工日起生效，至签发交工验收证书后终止。

4、 102.01 增加第 5 条，内容如下：

5.文明施工

（1）现场施工人员需佩带标牌和戴好安全帽。

（2）施工现场清洁整齐，各种材料分仓堆放有序、标识清晰。

（3）全线统一设置施工标段起、终点设置长久固定醒目的标志牌各一块，材料及规格

按监理人要求制作。标志牌的内容应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点、施工范围、开竣工日期、

发包人名称、设计单位名称、承包人名称、监理名称。标牌规格尺寸及所用材料应符合监理

人要求。标志牌的制作、设置费用已包括在相应合同单价中，不再另行支付。

（4）作业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及北京市关于文明施工与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

（5）为减少施工现场的扬尘，对施工场地存土场裸露地面均用绿网覆盖（除施工便道、

施工中的工作面），并按 102.11-4 条相关规定喷洒水，减轻扬尘。

（6）在居民聚集区或其他噪声敏感建筑物（如学校、医院等）附近施工时，当噪声超

过规定时，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沿线居民的干扰。同时应对施工作业人员，在

噪声较大的现场作业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7）所有施工场地禁止明火取暖。

5、 102.06-2（3）款修改为：

（3）材料采用分类分仓堆放、树立标识牌的贮存方式，石灰、粉煤灰和水泥等粉质材

料应有遮盖及防潮防水措施。应保证其质量的完好并适应工程进度的要求，同时应不污染环



境，又便于检查。

6、 102.11-1（4）修改为：

（4）承包人应遵守国家和北京市关于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和法规，以及相关部门颁发

的标准、规范。严格执行本项目招标文件附件 1的相关规定。

7、 102.13-1 增加（8）款：

（8）承包人应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公路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意

见的通知》（京政办函〔2011〕103 号）、《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指南》和《北京市

交通路政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京交路安发〔2017〕533号）等规定。

8、 104.01-2 条修改如下：

2. 承包人应建立施工与管理、现场监理所需的与工地较近且满足正常工作生活的办公

室、住房、医疗卫生、车间、工作场地、仓库与贮料场及消防设施。承包人驻地建设同时应

满足《北京市交通委工地民工管理二十项标准》的相关要求。

第 400章 桥梁、涵洞

补充 第 422 节 燃气管线保护

422.01 范围

本节为燃气管线保护工程，其工作内容包括桥梁施工与细砂回填等有关作业。

422.02 材料

所用材料均应符合图纸及本规范第 400 章的相关要求。

422.03 施工要求

符合本规范第 400 章以及图纸相关要求。

422.04 质量检验

符合本规范第 400 章以及图纸相关要求。



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西六环路-市界段）工程

临时道路施工招标

第八章 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



第 100章 总则

第 101节 通则

补充第 101-1-c子目：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

101 通则

101-1 保险费

-c
按合同条款规

定，提供农民工

工伤险

总额

1.承包人按照合同条款约定办理

农民工工伤险，根据保险公司的

保单金额以总额为单位计量；

2.保险期为合同约定的施工期及

缺陷责任期

根据合同条款办

理农民工工伤险

补充第 106-1子目：

106
冬季施工特殊措

施费

106-1
冬季施工特殊措

施费
总额 以总额为单位计量

按招标文件、图

纸及监理人要求

执行

第 300章 路面

第 313节 路肩培土、中央分隔带回填土、土路肩加固及路缘石

第 313-5细化为：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

313

路肩培土、中央

分隔带回填土、

土路肩加固及路

缘石

313-5
混凝土预制块路

缘石
m

依据图纸所示断面尺

寸和混凝土强度等级，

按照预制安装长度以

米为单位计量

1.预制场地平整，硬化处理；

2.路缘石预制、装运；

3.路基整修、基槽开挖与回

填，废方弃运；

4.基槽夯实；

5.路缘石铺砌、勾缝；

6.路缘石后背回填夯实



第 400章 桥梁、涵洞

第 419节 圆管涵及倒虹吸管涵

补充 419-4三孔钢筋混凝土圆管涵：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

419
圆管涵及倒虹吸

管涵

419-4
三孔钢筋混凝土

圆管涵
m

1.依据图纸所示，按不

同孔径的涵身长度

(进出口端墙外侧间

距离)计算，以米为单

位计量；

2.基底软基处理参照

第 205 节的相关规定

计量，并列入第 205

节相应子目

1.基坑排水；

2.挖基、基底清理；

3.基座砌筑或浇筑；

4.垫层材料铺筑；

5.钢筋制作安装；

6.预制或现浇钢筋混凝土管；

7.铺涂防水层；

8.安装、接缝；

9.砌筑进出口(端墙、翼墙、八

字墙井口)；

10.防水、防冻、防腐措施。

11.回填

补充第 422节 燃气管线保护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

422 燃气管线保护

422-1
基础钢筋(含灌注

桩、承台等)
kg

1.依据图纸所示及钢筋表所

列钢筋质量以千克为单位计

量；

2.固定钢筋的材料、定位架立

钢筋、钢筋接头、吊装钢筋、

钢板、铁丝作为钢筋作业的附

属工作，不另行计量

1.钢筋的保护、储存及

除锈；

2.钢筋整直、接头；

3.钢筋截断、弯曲；

4.钢筋安设、支承及固

定

422-2 下部结构钢筋 kg

1.依据图纸所示及钢筋表所

列钢筋质量以千克为单位计

量；

2.固定钢筋的材料、定位架立

钢筋、钢筋接头、吊装钢筋、

钢板、铁丝作为钢筋作业的附

属工作，不另行计量

1.钢筋的保护、储存及

除锈；

2.钢筋整直、接头；

3.钢筋截断、弯曲；

4.钢筋安设、支承及固

定



422-3 上部结构钢筋 kg

1.依据图纸所示及钢筋表所

列钢筋质量以千克为单位计

量；

2.固定钢筋的材料、定位架立

钢筋、钢筋接头、吊装钢筋、

钢板、铁丝作为钢筋作业的附

属工作，不另行计量

1.钢筋的保护、储存及

除锈；

2.钢筋整直、接头；

3.钢筋截断、弯曲；

4.钢筋安设、支承及固

定

422-4 基坑开挖及回填 m3

1.根据图示，取用底、顶面间

平均高度的棱柱体体积，分别

按干处、水下及土、石，以立

方米为单位计量；

2.在地下水位以上开挖的为

干处挖方；在地下水位以下开

挖的为水下挖方；

3.基坑底面、顶面及侧面的确

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基坑开挖底面：按图纸所示

的基底高程线计算。

b.基坑开挖顶面：按设计图纸

横断面上所标示的原地面线

计算。

c.基坑开挖侧面：按顶面到底

面，以超出基底周边 0.5m的

竖直面为界

1.场地清理；

2.围堰、排水；

3.基坑开挖；

4.基坑支护；

5.基坑检查、修整；

6.基坑回填、压实；

7.弃方清运

422-5 陆上钻孔灌注桩 m

1.依据图纸所示桩长及混凝

土强度等级，按照不同桩径的

桩长以米为单位计量；

2.施工图设计水深小于 2 米

（含 2米）的为陆上钻孔灌注

桩；

3.桩长为桩底高程至承台底

面或系梁底面。对于与桩连为

一体的柱式墩台，如无承台或

系梁时，则以桩位处原始地面

线为分界线，地面线以下部分

为灌注桩桩长。若图纸有标示

的，按图纸标示为准

1.安设护筒及设置钻

孔平台；

2.钻机安拆，就位；

3.钻孔、成孔、成孔检

查；

4.安装声测管；

5.混凝土制拌、运输、

浇筑；

6.破桩头；

7.按招标文件技术规

范 405.11的规定进行

桩基检测



422-6 桥台混凝土 m³

1.依据图纸所示体积分不同

强度等级以立方米为单位计

量；

2.直径小于 200mm 的管子、

钢筋、锚固件、管道、泄水孔

或桩所占混凝土体积不予扣

除

1.场地清理；

2.搭拆作业平台、支

架；

3.安拆模板；安设预埋

件(包括支座预埋件、

防震锚栓及套筒等）；

4.混凝土配运料、拌

和、运输、浇筑、振

捣、养护；

5.施工缝、沉降缝设置

处理；

6.防水、防冻、防腐措

施

422-7 现浇混凝土盖板 m³

1.依据图纸所示体积分不同

强度等级以立方米为单位计

量；

2.直径小于 200mm 的管子、

钢筋、锚固件、管道、泄水孔

所占混凝土体积不予扣除。

1.平整场地；

2.搭拆工作平台；

3.支架搭设、预压与拆

除；

4.安拆模板；安设预埋

件；

5.混凝土配运料、拌

和、运输、浇筑、养

护；

6.施工缝、伸缩缝设置

处理

422-8 回填细砂 m3 依据图纸所示回填数量，按照

体积以立方米为单位计量。

1.填料的选择；

2.分层摊铺；

3.整型；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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